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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规则》修订说明

为深入贯彻国务院金融委“建制度、不干预、零容忍”的

工作要求，结合监管实践需要，中国证监会组织开展上市公

司监管法规体系整合工作，推进完善基础性制度，形成体例

科学、层次分明、规范合理且协调一致的上市公司监管法规

体系，提升市场规则的友好度，方便市场主体查找使用。现

将《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规则》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证监会现行停复牌法规为《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票停复

牌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（证监会公告〔2018〕34 号，以下简称

《指导意见》），对停复牌的基本原则、健全股票停复牌制度、

强化停复牌信息披露要求、切实加强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职

责及做好相关配套工作等内容进行全面规定。

本次法规整合不对《指导意见》的内容进行实质改动，

仅将名称改为《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规则》，规范文字表述，

统一格式体例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一是规范文字表述，统一格式体例。将规则名称改为《上

市公司股票停复牌规则》，行文方式由政策指导性文件修改

为规范的法律文件表述，删除原规则章节名，统一编号后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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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15 条规则。二是落实上位法要求，根据《证券法》第 110

条规定，明确上市公司不得滥用停牌或复牌损害投资者合法

权益。此外，结合交易所监管实践，为避免造成市场扰动，

删除上市公司停复牌申请被交易所拒绝时的披露要求。上市

公司如发生应当披露的重大事项，仍需按照分阶段披露原则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
